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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验收意见









沂南县佳乐食品有限公司
改扩建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工作组意见
[bookmark: _GoBack]2021年10月24日，沂南县佳乐食品有限公司在公司内组织召开了沂南县佳乐食品有限公司改扩建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会，根据《沂南县佳乐食品有限公司改扩建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检测报告》并对照《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严格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和审批部门审批决定等要求进行。验收会成立了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工作组（名单附后），听取了建设单位关于项目环保执行情况的介绍、关于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等情况的汇报，现场检查了项目及环保设施的建设、运行情况，审阅并核实了有关资料。经认真讨论，形成验收意见如下：
一、项目建设基本情况
1、建设地点、规模、主要建设内容
沂南县佳乐食品有限公司改扩建项目属于改扩建项目，位于沂南县依汶镇薄板台村西北。建项目将厂区扩至占地69.5亩，增加建筑面积13340平方米，建设生产车间、冷库、锅炉房、污水处理站等。
2、建设过程及环保审批情况
2019年7月，沂南县佳乐食品有限公司委托山东圣元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承担该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工作，并编制该项目建设环境影响报告表。沂南县环境保护局于2019年11月21日以沂环评函[2019]37号予以批复。项目委托对该项目进行了现场检测，并出具了检测报告。沂南县佳乐食品有限公司根据检测结果和现场检查情况进行整理和总结在此基础上编制了该项目验收监测报告。
3、投资情况
项目1600万元，其中环保投资131万元，环保投资占总投资比例8.56%。
4、验收范围
本次项目验收内容主要为改扩建项目以及配套建设的环保设施等相应设施和相关环保制度、执行情况。与该项目有关的未列入环评文件中的辅助生产设施。
二、项目变动情况
参照《关于印发制浆造纸等十四个行业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的通知》（环办[2018]6号）文件，本项目增加2台备用锅炉，正常情况下不使用，使用时不会增加环境污染，不会造成环境要素变化；项目新增一座污水处理站，加强对生产废水及生活污水的处理，减小了废水对周围环境的影响，可满足环保要求，无重大变更情况。
项目无《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国环规环评[2017]4号）第二章、第八条中规定的不得提出验收合格意见的9个情形。
三、项目环保执行情况
1、废水
生产废水和生活污水经污水处理站处理，污水处理站采用气浮+水解酸化+A/O 工艺+生物曝气滤池工艺，处理规模为 700m3/d，处理出水水质满足《流域水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第 2 部分：沂沭河流域》（DB 37/3416.2-2018）表 2 标准。
2、废气
项目生活废气主要为食堂油烟，生产废气主要为污水处理站调节池和厌氧池、蜡池间及挂鸭台等产生的氨、硫化氢、锅炉废气（SO2，NOX，烟尘）等。
蜡池间、挂鸭台废气经收集管道收集后，进入碱喷淋+生物除臭系统处理后通过1根15m高排气筒排放；
污水处理站调节池和厌氧池废水发酵过程中产生臭气经收集管道收集后，在风机的抽吸作用下，进入碱喷淋+生物除臭系统处理后通过1根15m高排气筒排放；
猪粪间和头蹄间废气经收集管道收集后，进入碱喷淋+生物除臭系统处理后通过1根15m高排气筒排放；
本项目新建3台2t/h的天然气蒸汽锅炉，厂区现有1台2t/h的天然气蒸汽锅炉，4台锅炉2备2用，不同时使用，均采用低氮燃烧装置，使用LNG天然气，天然气为清洁能源，锅炉燃烧产生的废气经1根15m排气筒排放。
3、噪声
项目主要噪声源为脱毛机、泵类、真空包装机、冷冻机及风机等设备，项目合理布置噪声源位置，设备基础减震，均位于生产车间内，制冷压缩机位于单独的压缩机房内，车间墙体阻隔，同时加强设备的维护，加强车间周围绿化，避免噪声对周围环境产生影响。
4、固体废物
项目固体废物主要有病死猪鸭、屠宰废物和污水处理产生的污泥、生活垃圾、废机油、废机油桶、脱毛蜡、废反渗透膜，总的固废产生量为 8283.41t/a，全部得到综合利用或合理处置。
5、环境风险
[bookmark: _Toc26537]项目具有潜在的泄露、火灾、爆炸、环境污染等事故风险，事故发生的概率较低，项目从管理、储存、使用等环节采取相应的预防保护措施确保安全生产。
6、环境管理及监测制度
公司设有环保设施管理、检查及维护人员，定期对各环保设施进行检查、维护，各类环保设施均处于正常运行状态。
公司制作制定环保管理制度，具有专人负责该项目的环境工作，积极配合环境监管部门的工作。
7、卫生防护距离
根据项目环评及批复确定本项目卫生防护距离为污水站、待宰圈、屠宰车间外围100m，当前卫生防护距离范围内均无学校、医院、居民区等敏感点。
四、验收监测结果
依据山东汇运环境科技有限公司出具的《沂南县佳乐食品有限公司改扩建项目监测报告》以及沂南县佳乐食品有限公司编制的《沂南县佳乐食品有限公司改扩建项目验收报告》显示，验收监测期间：
1、工况调查
验收监测期间，项目生产运行工况稳定，改扩建项目生产负荷为90%，满足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规定生产负荷达到75%以上的要求，符合验收监测条件。
2、废气监测结果
一、有组织废气
项目生活废气主要为食堂油烟，生产废气主要为污水处理站调节池和厌氧池、蜡池间及挂鸭台等产生的氨、硫化氢、锅炉废气（SO2，NOX，烟尘）等。
蜡池间、挂鸭台废气经收集管道收集后，进入碱喷淋+生物除臭系统处理后通过1根15m高排气筒排放；
污水处理站调节池和厌氧池废水发酵过程中产生臭气经收集管道收集后，在风机的抽吸作用下，进入碱喷淋+生物除臭系统处理后通过1根15m高排气筒排放；
猪粪间和头蹄间废气经收集管道收集后，进入碱喷淋+生物除臭系统处理后通过1根15m高排气筒排放；
项目新建3台2t/h的天然气蒸汽锅炉，厂区现有1台2t/h的天然气蒸汽锅炉，4台锅炉2备2用，不同时使用，均采用低氮燃烧装置，使用LNG天然气，天然气为清洁能源，锅炉燃烧产生的废气经1根15m排气筒排放。
1#锅炉废气排放口外排废气量最大值为795m3/h，颗粒物折算浓度为6.5mg/m3，二氧化硫排放浓度未检出，氮氧化物折算浓度为58mg/m3，均满足《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 37/2374-2018）表2一般控制区标准（颗粒物：10mg/m3；SO2：100mg/m3；NOX：200mg/m3）要求。
2#锅炉废气排放口外排废气量最大值为625m3/h，颗粒物折算浓度为5.9mg/m3，二氧化硫排放浓度未检出，氮氧化物折算浓度为56mg/m3，均满足《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 37/2374-2018）表2一般控制区标准（颗粒物：10mg/m3；SO2：100mg/m3；NOX：200mg/m3）要求。
3#锅炉废气排放口外排废气量最大值为765m3/h，颗粒物折算浓度为6.5mg/m3，二氧化硫排放浓度未检出，氮氧化物折算浓度为57mg/m3，均满足《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 37/2374-2018）表2一般控制区标准（颗粒物：10mg/m3；SO2：100mg/m3；NOX：200mg/m3）要求。
4#锅炉废气排放口外排废气量最大值为1841m3/h，颗粒物折算浓度为7.5mg/m3，二氧化硫排放浓度未检出，氮氧化物折算浓度为77mg/m3，均满足《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 37/2374-2018）表2一般控制区标准（颗粒物：10mg/m3；SO2：100mg/m3；NOX：200mg/m3）要求。
挂鸭台除臭排气筒外排废气量最大值为4795m3/h，硫化氢排放速率为0.03kg/h；氨排放速率为0.35kg/h；臭气浓度最大值为1318（无量纲），满足《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93)中限值（硫化氢：0.33kg/h；氨：4.9kg/h；臭气浓度：2000（无量纲））要求。
猪粪暂存间排气筒外排废气量最大值为3235m3/h，硫化氢排放速率为0.02kg/h；氨排放速率为0.01kg/h；臭气浓度最大值为1737（无量纲），满足《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93)中限值（硫化氢：0.33kg/h；氨：4.9kg/h；臭气浓度：2000（无量纲））要求。
1#污水处理站排气筒外排废气量最大值为5205m3/h，硫化氢排放速率为0.06kg/h；氨排放速率为0.02kg/h；臭气浓度最大值为1318（无量纲），满足《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93)中限值（硫化氢：0.33kg/h；氨：4.9kg/h；臭气浓度：2000（无量纲））要求。
2#污水处理站排气筒外排废气量最大值为5013m3/h，硫化氢排放速率为0.01kg/h；氨排放速率为0.02kg/h；臭气浓度最大值为1318（无量纲），满足《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93)中限值（硫化氢：0.33kg/h；氨：4.9kg/h；臭气浓度：2000（无量纲））要求。
二、无组织废气
项目无组织废气主要为屠宰车间和待宰圈臭味气体，项目通过车间地面及时清扫、加强通风、建设绿化隔离防护带；及时清运污泥等固体废物，周围种植对臭味吸附性强的植物，形成绿化带。厂界硫化氢排放浓度最大值为0.053mg/m3，氨排放浓度最大值为1.12mg/m3，臭气浓度最大值为18（无量纲）；能够满足《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93)中限值（硫化氢：0.06mg/m3；氨：1.5mg/m3；臭气浓度：20（无量纲））要求。
3、废水监测结果
生产废水和生活污水经污水处理站处理，污水处理站采用气浮+水解酸化+A/O 工艺+生物曝气滤池工艺，处理规模为 700m3/d，检测期间，项目废水排放量为10.75m3/h，废水中pH值为6.84~6.86、COD排放浓度为19mg/L、BOD5排放浓度为7.1mg/L、动植物油类排放浓度为1.15mg/L、SS排放浓度为12mg/L、粪大肠菌群排放浓度为1.75×103MPN/L、氨氮排放浓度为0.428mg/L、总磷排放浓度为0.21mg/L、总氮排放浓度为10.8mg/L；废水各排放指标均达到《流域水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第 2 部分：沂沭河流域》（DB37/3416.2-2018）表 2 标准、《肉类加工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GB13457-92）表 3 禽类屠宰加工排放总量标准。
4、噪声监测结果
项目主要噪声源为脱毛机、泵类、真空包装机、冷冻机及风机等设备，项目合理布置噪声源位置，设备基础减震，均位于生产车间内，制冷压缩机位于单独的压缩机房内，车间墙体阻隔，同时加强设备的维护，加强车间周围绿化，避免噪声对周围环境产生影响。经监测，本项目厂界昼间噪声最大值为55.6dB(A)，够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 12348-2008）表1中2类标准限值要求（昼间60dB(A)）。
五、验收结论
“沂南县佳乐食品有限公司改扩建项目”遵守了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及批复、企业环保管理制度等资料齐全。项目基本落实了环评批复中的各项环保要求，环境保护管理制度基本满足日常工作需要，废气、废水、噪声、固体废弃物能够实现达标排放或综合利用。项目总体符合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条件，同意通过验收。
六、建议与要求
1、加强环境保护管理，定期维护环保设施，确保环保设施正常运行,确保各项污染物长期、稳定、达标排放；如遇环保设施检修、停运等情况，要及时向当地环保部门书面报告，并如实记录备查。
验收工作组
2021年10月24日

